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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進一步回購優先票據合共本金 1,050萬美元

本公告乃由力高地產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按自願基準作出。

茲提述 (i)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本公司部分回購

其優先票據及 (ii)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七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本公司註

銷部份回購優先票據（統稱為「該等公告」）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

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本公司已進一步回購本金額為 10,500,000美元

的二零二二年票據 I，佔原已發行的二零二二年票據 I本金總額的 3.68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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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部分回購的票據（如該等公告及本公告所披露）概述如下：

票據

回購票據

累計本金額

回購票據佔

原已發行的

票據百分比

美元

二零二二年票據 I 49,000,000 17.19%

二零二二年票據 II 15,611,000 4.87%

二零二四年票據 14,237,000 5.35%
 

總計 78,848,000
 

董事會可酌情決定回購票據會否註銷。

本公司未必會於將來進一步回購優先票據。票據持有人及有意投資者務請注意，本

公司不時從市場購買任何優先票據將由董事會全權酌情決定。概不保證購買任何優

先票據的時間、金額或價格，亦不保證本公司會否作出任何進一步回購。因此，票

據持有人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任何優先票據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代表董事會

力高地產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
黃若虹

香港，二零二二年一月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黃若虹太平紳士、黃若青先生及唐承勇先生；本公司的獨立非

執行董事為周安達源先生SBS, BBS、譚錦球博士GBS, SBS太平紳士及葉棣謙先生。


